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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诺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“7·2”

一般其他事故调查报告

2021 年 7 月 2 日 8 时 30 分左右，苏州诺科新材料科技

有限公司综合车间高含氢硅油乳液生产过程中发生一起一

般其他事故，造成 1 人死亡，2 人受重伤。

根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

493 号）规定，常熟市人民政府成立了苏州诺科新材料科技

有限公司“7.2”事故调查组（以下简称：事故调查组，名

单附后），事故调查组由市应急管理局、市监察委、市公安

局、市总工会和常熟新材料产业园相关人员组成，同时聘请

有关专家参与事故调查工作。事故调查组按照“四不放过”

和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

通过现场勘验、调查取证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、原因、

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，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，提

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处理建议，并针对事故原因

及暴露出的突出问题，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。现将有关

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单位概况及相关情况介绍

（一）单位概况

苏州诺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诺科公司），

成立于2012年7月9日，住所：江苏常熟新材料产业园吉虞路

11号，注册资本：2000万元整，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，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20581050205506N。法定代表人：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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诚尧，生产经理:宋慧敏，安全总监：奚新伟，现有职工32

名。诺科公司占地面积：13775㎡，其中建筑面积：8917㎡，

建有综合楼一栋，综合车间一间（丙类），危险化学品仓库

一间（甲类）。该公司主要从事有机硅乳液类、蜡乳液类、

水溶性聚酯类、复配类、硅油改性类、高分子表面活性剂拼

混类(干料)等产品的生产。2020年共生产硅油改性类产品

190吨，有机硅乳类产品1450吨，蜡乳液类产品1580吨，水

溶性聚酯类产品400吨，复配类产品310吨，高分子表面活性

剂类产品310吨，含氢硅油乳液1.2吨，生产总值4581万，纳

税额136.28万。

（二）事故车间概况

事故发生于诺科公司综合车间，该车间高11.2m，建筑

面积5878.13m
2
，耐火等级二级，用防火墙分隔为六个防火分

区，按功能分为生产车间、成品仓库、辅助生产区及原料仓

库。主要设备有混合釜4台，预热釜2台，压力釜2台，反应

釜7台，搅拌釜4台，冷凝器5台，锥形搅拌机1台，进料泵1

台，筛虑机1台。

事发时，综合车间17#混合釜（设备编号：R80101C）正

在生产高含氢硅油乳液TR107。该混合釜规格为3000L，材质

为304不锈钢，操作条件常温常压，放置于车间内部二层钢

结构平台上，于2016年11月1日开始投入使用，主要用于有

机硅油乳液类产品的生产。

（三）项目基本情况

诺科公司年产6000吨硅蜡复合水性乳液系列产品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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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于2012年进行申报，2015年9月获苏州市环保局批复（苏

环建[2015]208号），2016年11月1日开始试生产，于2017年

11月1日通过了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并正式投产。2018年12月

通过了安全生产二级标准化考评，2020年10月进行了安全现

状评价。

（四）高含氢硅油乳液生产工艺及生产情况

1.生产工艺情况

诺科公司高含氢硅油乳液TR107的生产过程为物理混

配，常温常压下进行，产品及原料均不属于危险化学品。工

艺流程分为预混、过滤、包装三个过程。预混阶段：按配方

量把高含氢硅油、乳化剂1、乳化剂2、杀菌剂、柠檬酸等原

料按照一定比例、顺序，先后投入反应釜中采用高剪切搅拌、

框搅拌方式搅拌混合。加料过程中，通过变频器调节搅拌转

速。过滤阶段：通过200目过滤网，把搅拌均匀后的乳液进

行过滤，滤渣回收交有资质单位处置。包装阶段：过滤好的

乳液直接进入包装桶中，进行包装入库。根据安全评价报告

显示，高含氢硅油不在诺科公司的原辅材料目录中。

2.生产情况

诺科公司与铭刻新材料（上海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铭

刻公司）双方合同约定由诺科公司生产高含氢硅油乳液

TR107，铭刻公司提供高含氢硅油等主要原材料。2021年1月

17日，上海诺科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在实验室进行了高含氢

硅油乳液TR107的小试生产。2021年5月14日诺科公司使用

12#中试反应釜（设备编号：R80201E）生产了首批150KG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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含氢硅油乳液TR107。2021年6月22日，诺科公司使用12#中

试反应釜按照第一次的工艺、配比再次生产了150KG高含氢

硅油乳液TR107。随后，宋诚尧安排宋慧敏生产1500KG高含

氢硅油乳液TR107。

2021年6月30日，诺科公司综合车间17#混合釜生产了

2600KG有机硅油乳液5236，其主要原料为氨基硅油、羟基硅

油、硅烷偶联剂、乳化剂等。2021年7月1日，因17#混合釜

要生产高含氢硅油乳液TR107，生产经理宋慧敏便安排综合

车间有机硅油乳液班长叶智文组织工人清洗该混合釜。随

后，叶智文安排工人朱卫青、杨慧斌、王文清三人用水枪对

17#混合釜进行了清洗。此次计划生产高含氢硅油乳液

1500KG，所用配比及工艺与前两次在12#中试反应釜生产中

所采用的一致，投料量为之前的十倍。

3.高含氢硅油的理化性质

高含氢硅油，化学名称：聚甲基氢硅氧烷。液体，粘性，

无色，在金属盐类催化剂作用下，低温可交联成膜，在各种

物质表面形成防水膜，可作为石膏、织物、玻璃、陶瓷、纸

张、皮革、金属、水泥、大理石等各种材料的防水剂，尤其

是织物的防水。

粘度（25℃，mm2/s）：10-50

密度（25℃，g/cm3）：0.995~1.015;

折光率（25℃）： 1.390~1.410

含氢量（%，m/m）： 1.58

危险性：可燃，化合物含有硅氢键，在储存期间可能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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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出氢气。

禁配物：强氧化剂。接触到碱金属或苛性品时，会释放

氢气，含有流动氢原子的化合物。

（五）现场勘验情况

诺科公司所在场地呈长方形，四周设置围墙与外界相

隔，在西北侧的吉虞路上设置人流、物流出入口；西北部为

办公区，建三层综合楼一栋；综合楼北侧邻吉虞路为厂区大

门，综合楼西南侧 7.5m 为变配电室；综合楼东南 20m 为综

合车间；综合车间东南 14m 为公用工程区，由北向南依次为

消防尾水池、消防水池、消防泵房和导热油炉房(闲置)、废

水处理区，废水处理区西南 11m 为生产辅房。

诺科公司总平面布置简图

事故发生于处于反应阶段的装置R80101C（17#釜，见综

合车间设备平面布置图），位于综合车间2楼钢平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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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合车间设备平面布置图

综合车间事故现场 17#釜上部（车间二楼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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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#釜下部（车间一楼） 17#釜敞口近照

17#釜附近非防爆电气设备 17#釜非防爆控制柜

二、事故经过及应急处置情况

2021年7月2日上午7：10，叶智文带领乳化班组工人杨

慧斌、仲新军、朱卫青、王文清四人在综合车间乳化区开始

准备生产高含氢硅油乳液TR107。所投原料由仓库管理人员

安排叉车工驾驶叉车送至反应釜旁。随后，叶智文、杨慧斌

按照工艺单在R80101C（17#釜）开启搅拌时加入乳化剂

（45kg）、聚甲基氢硅氧烷（90kg）、水（45kg），叶智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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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杨慧斌位于操作平台上，仲新军位于操作平台隔壁的办公

室。工作至8:30左右，17#釜上方突然发生闪爆，导致叶智

文、杨慧斌、仲新军3人受伤，综合车间房顶被冲击波冲破，

部分设备、设施损坏。

事故发生后，在场人员立即组织施救，拨打了“110”、

“119”求救，并将受伤员工叶智文、仲新军和杨慧斌救出

事故现场。8：40左右，“120”救护车到达事故现场，将三

名伤员送至医院抢救。其中，叶智文、仲新军被送往常熟第

二人民医院北部医院，杨慧斌被送往常熟第一人民医院。当

晚，杨慧斌从第一人民医院转院至上海长海医院就治。叶智

文后经抢救无效于7月4日中午12：20宣布死亡；仲新军经医

生诊断为：1、头部外伤，2、颅骨骨折，3、颅内积气，4、

右侧顶部硬膜下血肿，5、创伤性皮下气肿，需住院治疗，

目前情况稳定；杨慧斌经医生诊断为：1、全身多处烧伤，2、

爆震伤，3、吸入性损失，4、胆囊炎，5、急性呼吸窘迫综

合征，5、肺部感染，需住院治疗，目前情况稳定。

三、伤亡人员情况和直接经济损失

（一）伤亡人员情况：

1.叶智文，男，46岁，安徽歙县人，身份证号：

3427**********1991，乳化车间班组长，全身多处损伤烧伤，

多处骨折，于7月4日中午12：20宣布死亡。

2. 杨 慧 斌 ， 男 ， 49 岁 ， 常 熟 人 ， 身 份 证 号 ：

3205**********4314，乳化车间班组工人，全身多处烧伤，

面部多发骨折，目前在上海长海医院就治，病情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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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仲 新 军 ， 男 ， 46 岁 ， 常 熟 人 ， 身 份 证 号 ：

3208**********3618，乳化车间班组工人，颅骨骨折，目前

在常熟第二人民医院北部医院就治，病情稳定。

（二）直接经济损失：

该起事故造成1人死亡，2人重伤，直接经济损失约人民

币213.8万元（含设备损失、医疗费用、赔偿金、丧葬费、

精神抚慰金等）。

四、事故原因和事故性质

经调查，造成这起事故的原因是：

（一）直接原因：

诺科公司在综合车间使用 17#混合釜进行高含氢有机硅

油乳液生产过程中，高含氢硅油 Si-H 键断裂，产生氢气；

高含氢硅油分子在碱性条件下（17#混合釜中残留有硅烷偶

联剂）遇水等反应产生氢气。当产生的氢气达到爆炸极限后，

遇运行中的电控柜等非防爆电气设备后导致闪爆。

（二）间接原因：

1.企业违规组织生产高含氢硅油乳液，擅自变更主要生

产工艺、原辅材料。企业在使用新工艺、新原料前，未对高

含氢硅油的危险特性和生产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危险性进行

辨识，未制定新工艺的安全操作规程，未落实相关变更管理

制度。

2.企业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。综合车间 17#混合釜在更

换生产产品前，未对生产装置进行彻底清洗，未对釜内物料

是否清理干净进行有效确认，导致釜内残留硅烷偶联剂，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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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后形成碱性条件，使高含氢硅油分解产生氢气。

3.企业管理层刻意隐瞒生产工艺。企业用英文、数字、

符号等代替化学品品名，未告知工人原料的理化特性及注意

事项，导致工人不清楚所使用原料的危险性。

4.企业在采用新工艺、使用新材料、生产新产品前未对

工人进行专门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，导致工人缺乏安全操作

知识，缺乏应急处置能力。

（三）事故性质：

事故调查组认定这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诺科公司

及相关人员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。

五、责任追究和行政处罚的建议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国务院《生产安

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提出处

理建议如下：

1.诺科公司未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违规组织生产高

含氢硅油乳液，擅自变更生产工艺、原辅材料，未落实变更

管理制度；在采用新工艺、使用新材料高含氢硅油乳液前，

未对企业生产相关作业人员进行专门的安全教育和培训等；

未制定新工艺的安全操作规程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

任。建议由常熟市应急管理局对其作出行政处罚。

2.宋诚尧，作为诺科公司法定代表人、董事长，违规组

织生产高含氢硅油乳液，擅自变更生产工艺、原辅材料，未

办理相关变更程序，未组织制定新工艺的安全操作规程，未

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，导致发生事故。建议移交司法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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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。

3.宋慧敏，作为诺科公司生产经理，违章指挥生产高含

氢硅油乳液，在采用新工艺、使用新材料、生产新产品前未

对工人进行专门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，未辨识并告知工人高

含氢硅油的理化特性及生产过程中存在的危险因素，导致发

生事故。建议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。

4.常熟市新材料产业园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，对诺科

公司日常安全监管不到位，建议由纪检监察组织依纪依规对

相关人员作出处理。

六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

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事故再次发

生，提出如下建议措施：

1.诺科公司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

体责任，严格执行变更管理程序，严禁擅自变更生产工艺及

原辅材料；采用新工艺、新技术、新材料前，应开展风险评

估，并采取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，要对作业人员进行专门的

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，提高作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和安全技

能。

2.常熟市新材料产业园管委会要加强对辖区内企业的

安全监管，加大安全生产执法力度，严厉打击化工企业擅自

变更生产工艺、原辅材料等违规、违法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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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诺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

“7·2”一般其他事故调查组

2021 年 8 月 23 日


